青岛小港湾就地回迁流程示意图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接到电话通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当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项 电话通知订房人                     电话通知订房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电话通知 

一、被拆迁人在办理选房时必须携带的证件：1、身份证（原件）2、补偿协议（原件）3、搬迁顺序号（原件）。
二、提供身份证与补偿协议书复印件各2份、搬迁顺序号复印件1份。
被拆迁人到安置办进行选房





贷款的订房人十五日内将


相关资料送交安置办贷款点





签定


《订房单》














签 订 


《房屋合同》





安置办根据回执单


进行银行到账核账





交现款的订房人十日内将差价款存到指定的银行卡或银行账号里，并将银行回执单送回安置办





到物业公司


办理房屋入住





被拆迁人到指定地点


领取过渡费








